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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虹 口区东大名路 5 0 1 号白玉兰 广场 2 楼 邮编： 2 0 0 0 5 1

2F, Sinar Mas Plaza, No.501 East Daming Road,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招标公示
主题： 2026 年度南通工厂苏州大市线干线运输招标案

招标人公司名称：金光 APP（中国）

APP（中国）投资的生活用纸事业部，金红叶集团旗下有 5 大品牌：“清风”、“铂丽雅”、“唯洁雅”、“真真”、“怡丽”，

包括 5 家抄纸厂和 8 家加工厂，年产生活用纸原纸 115 万吨，成品加工年产 84 万吨。APP（中国）全称为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及其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公司。自 1992 年起，APP（中国）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投资重点，先后斥巨资建立了以金东、

宁波中华、宁波亚洲、金华盛、金红叶、海南金海、广西金桂等为代表的、具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型浆纸业企业。

招标内容：
业务范围为金红叶南通工厂及 OEM 代工厂到苏州大市干线运输(覆盖昆山、常熟、太仓、张家港区域)：整车为主，零担城配为辅；

运输货物主要为成品纸。车型使用 6.8 米及 9.6 米厢车、高栏等。

1、预计运量2万方每月。

2、预报名合格后，收取投标保证金10万元，决标结束后1-2个月内无息退还。

3、本次招标合同期限计划：2026年09月01日至2027年07月31日，以具体合同签定为准。

4、本次招标报名时间计划截止时间为2026年06月12日。

标段内容：
1、涉及的车型和主营业务

2、工厂地址

序号 大区 工厂 地址 业务

1 东区 南通厂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洋口开发区经十路 成品干线(苏州大市区域)

3、联系方式

项目名称 2026 年金光 APP-金红叶南通工厂苏州大市线干线运输招标

联 系 人 樊先生/巫先生， APP 采购中心（上海）

联系电话 021-2283-9143, 18616666026

E- mail: wuhehu@goldeastpaper.com.cn

附：集团廉政邮箱：GRW@app.com.cn，廉政举报电话：021-22838888

投标资质要求： “列入 APP 物流黑名单企业的禁止参与”，投标资质要求说明，

1) 2025 年金红叶干线年约技术标合格供应商(有新能源车辆投入意愿)；

2) 有意向参与的新能源车品牌厂商；

3) 注册资金≥500 万人民币（含）以上，具备公路运输资质，运营年限满 2 年（具体按技术标要求）;

序号 车型 车型说明
说明–1,车况良好清洁，合法运营，牌照齐全。2.供方提供的所

有车辆必须向保险公司投保第三方责任险。

1 厢车 9.6M（50M3以上）
成品纸

2 高栏车 9.6M（50M3以上）

3 中货6.8米 20M3以上

mailto:wuhehu@goldeastpaper.com.cn
mailto:GRW@ap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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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招标以南通工厂至苏州大市（单程 200 公里内） 为清洁能源车辆试点线路，用于积累节能降本运营经验。要求

中标方投入不低于 20%比例的清洁能源车辆，并同步提供至甲方清洁能源车辆相关数据。

投标方需提交文件说明：
1. 全新供应商报名参加的必须提前完成我司在线供应商注册，否则无法参与；注册地址请见如下：

https://www.app.com.cn/supplier (具体操作手册也可以登陆注册地址进行下载)

2. 点击该链接进行供应商报名及信息登记：http://koby4mvpq8s74m4z.mikecrm.com/qRDMayP（务必填写真实数据）

3. 以下内容盖章后回复至 wuhehu@goldeastpaper.com.cn，标题“2026 年金红叶南通工厂苏州大市线干线运输招标案”，

 下载并填写《投标意向书》及《保密协议》，

 《企业营业执照》，《道路经营许可证》，官方颁布的物流企业等级证明

 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提供增值税开票票样，装卸搬运 6%，运输 9%、仓储 6%）。

信息公布时间：2026 年 6 月

《投标意向书》回执：

1、我司确认参与本项目招标。2026 年金红叶南通工厂苏州大市线干线运输招标案

2、我公司参与竞标的授权联系人： ，联系电话： ,

E- mail: ,传 真： ,

投标公司名称： .

公司成立日期： 年 月 日，公司注册资金： 万元

企业性质（请勾选“√”）国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

年营业收入（最近三年） 万元； 万元； 万元。

当前资产负债率： 。

目前主要服务的客户： 。

公司名称：

盖 章：

https://www.app.com.cn/supplier
http://bct7rhn4xo2sr8g6.mikecrm.com/Hxf8CG9
mailto:wuhehu@goldeastpap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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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虹 口区东大名路 5 0 1 号白玉兰 广场 2 楼 邮编： 2 0 0 0 5 1

2F, Sinar Mas Plaza, No.501 East Daming Road,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保 密 协 议

甲方（信息披露方）：金光纸业 APP 集团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 白玉兰广场 65 楼

法定代表人 翟京丽

乙方：（信息接受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鉴于双方准备或正在进行甲方下属 2026 年物流招标案

鉴于双方就该项目的实施以及合作过程中，甲方向乙方披露有关保密信息，且该保密信息属披露方合法所有；

鉴于双方均希望对本协议所述保密信息予以有效保护。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

一、 由披露信息方以任何形式向接受信息方提供或披露的非公开、保密的、有关披露方及其关联公司的各种信息、文件、资料和数

据等，同时包括在本协议签订及生效前披露方已经提供或披露的信息皆作为保密信息，接受信息方同意在使用和获得上述保密

信息时，或其代表使用这些信息就如同接受信息方使用自己的保密信息和商业秘密一样，对所有的保密信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

施，并遵守本条之条款。但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信息、记录、文件或资料：⑴接受信息方从第三方依法获得的有关甲方的信息，

而第三方提供该信息予乙方未有违反任何协议条款。⑵已经公开的信息，但不是由接受信息方的泄露所造成。⑶该信息已经由

披露信息方或其代表或顾问授权批准公开。⑷接受信息方在披露信息方提供之前已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信息。

二、 接受信息方保证只有经其授权且职责所在需要接触保密信息的人方能接触保密信息，而且仅在其需要知道的范围之内，以上人

员称为代表。接受信息方同时保证，他的所有代表都明了并会遵守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同时接受信息方须对其代表的任何违约

行为负责，且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和限制其代表的禁止性或非授权性的披露和使用保密信息的行为。

三、 接受信息方同意其本身及其代表必须仅出于本协议之目的而使用保密信息或其它不时地由披露信息方以书面形式认可同意的目

的而使用的保密信息。

四、 所有因本协议而被披露的保密信息的所有权都归披露该信息的一方所有。在本协议下，无论是明示的，默示的或以其他方式给

予接受方的保密信息，都不应被理解为披露信息方赋予任何权利给接受信息方。

五、 事先没有披露信息方的书面同意，接受信息方和其代表都不得将其保密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除非因现行法律、有管辖权的

法院裁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要求，且经过接受信息方的法律顾问的合理意见后可予披露。在以上情况下，接受方在披露前应

立即书面通知披露方并就披露的形式、实质和目的与披露方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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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协议双方都认识到并同意任何违反本协议保密义务的行为会给披露信息方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并且其损害程度难以确

定也无法完全用金钱予以补偿。因此，除了依据法律和公平原则可得到的补偿之外，接受信息方应立即停止进一步或持续违约

行为并对披露信息方主张的赔偿数额放弃异议的权利，但披露信息方应以其实际损失为索赔依据。

七、 信息接受方和其能接触该保密信息的员工、代理如有违反本约定之保密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由此而遭受的损失。

八、 不得诱离义务：信息接收方在合同有效期间或者合同终止后都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劝诱信息披露方或其关联公司之员工或者其雇

用的任何人（不管这些人的离职是否构成违约），或者任何与信息披露方或其关联公司有商业往来之客户与信息披露方或其关

联公司终止关系（包括劳动合同关系、商业交易关系、合作关系等）。

九、 即使本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协议双方对保密信息在其未成为公开信息前仍负有保密和不使用的义务。

十、 任何时候，只要收到信息披露方的书面要求，接受信息方应立即归还全部保密信息资料和文件，包含该商业秘密资料的媒体及

其任何或全部复印件或摘要。如果该保密信息资料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或载体中，则应删除。

十一、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解释。由于本协议的履行或解释而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如双方无法

协商解决，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和仲裁程序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上述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除仲裁裁决另有裁定外，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十二、 信息披露方在任何时间任何期限里没有行使其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并不能解释为他已经放弃了该权利。

十三、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部分、条款或规定是不合法的或者是不可执行的，协议其他部分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仍不受影响。

十四、 未经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权利。未经双方事先书面达成一致意见，本协议不得

以任何其他理由而更改。除非本协议的任何意思表示或保证具有欺诈性，本协议业已包含了双方对合约事项的全部理解，它可

取代此前的所有相关意思表示、书面材料、谈判或谅解。

甲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